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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香港人優先」4名
成員涉於去年12月26日，擅闖中區解放軍駐港部隊總
部後被捕，警方調查後昨日落案起訴4人「無許可證進
入禁區」罪，今日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

控「無許可證進入禁區」罪
當日事發後，警方中區重案組元旦日分別於中區及長

洲拘捕3男1女，分別為28歲姓招男子、40歲姓張男
子、29歲姓謝女子及15歲姓陳男子，4人涉嫌觸犯《公
安條例》（第二四五章）第三十八條，在無許可證情況
下進入香港駐軍禁區，調查後各人獲准保釋，至昨日落
案起訴相關罪名。

鼓吹「港獨」的「香港人優先」4名成員於去年12月26
日下午約5時，手持港英旗強闖解放軍駐港部隊總部，並
高喊「解放軍撤出香港」、「Hong Kong is my country（香
港是我的國家）」等口號，軍營持槍站崗的軍人見狀立即
上前制止，並驅逐4人離開，然後關上大閘戒備。一身黑
衣、儼如恐怖分子的「香港人優先」頭目招顯聰事後聲稱，
反對政府計劃將中環新海旁部分用地劃為軍事碼頭，揚言
今次「突襲」是要「克服港人心魔」，並為元旦遊行「大
搞作」作「熱身」，又稱日後會繼續舉行游擊快閃行動。

港澳辦駐軍各界同譴責
對於反對派肆無忌憚挑釁駐軍，本港社會各界人士嚴

厲譴責有關違法行為是極具政治性的挑釁行徑，是衝擊
國家主權、衝擊法治之行為，並促請警方依法追究，否
則會為社會帶來非常惡劣的影響。解放軍駐港部隊亦回
應表示，駐軍對於此類擅闖軍事禁區的行為，將依法採
取堅決果斷措施。
今年1月1日，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發言人就事件

回應記者提問時表示，對香港個別人士到駐港部隊營區
門外進行滋擾，並擅自闖入中環軍營的行為，中央政府
嚴重關注。駐港部隊依法在港履行防務職責，這是國家
主權的象徵。包括中環軍營在內的所有駐軍營區受到法
律保護，不可侵犯。個別人無視法律規定，擅闖駐軍營
區，理應受到法律懲處。

衝軍營「四獨」被起訴今提堂

■「香港人優先」4人強闖駐港部隊總部，被落案起
訴，今日提堂。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政府展開政改
諮詢近兩個月，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昨日首次撰
文明確反駁反對派拋出的「公民提名」及「政
黨提名」，重申根據普通法的詮釋原則，當基
本法已清楚列明提名委員會擁有實質提名權，
其他人或機構便不可能同時享有提名權，又強
調任何繞過提委會或削弱其實質提名權的提名
程序，都可能被認為是不符合基本法。社會各
界認為，政府的表態可令一部分就政改向中央
及特區政府「漫天要價」的人斬斷不切實際的
期望，同時也強調在符合基本法及人大決定的
框架下，尚有爭取更大民主的空間。

盧文端：應聚焦提委會組成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全國工商聯副主席盧文

端認同袁國強文章內容，指政改問題當要根據基本法及
人大有關決定，正如遊戲亦有遊戲規則，不同國家的選
舉亦同樣要依照當地法例。他又批評，反對派的所謂
「公民提名」、「政黨提名」是「無中生有」，是不符
基本法的方案。對於反對派稱袁國強撰文過早定下「框
架」，不是「有商有量」，盧文端呼籲社會應聚焦提委
會如何產生，於組成人數等問題上有商有量，反對派勿
在法律框架以外「僭建」。

譚惠珠：清楚解釋憲制原則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認為，袁國強撰文是解釋清
楚憲制原則，讓公眾在諮詢的過程了解法律基礎，強調
港人在袁國強表達論點後，仍有言論自由繼續就政改發
表意見。她亦重申，自己一直都認為「公民提名」或
「政黨提名」不符合基本法，並引用其在內地討論的字
眼表示，提委會是有其專屬性及排他性，不能被架空、
削弱或繞過，而選舉權則是每名本港市民都有的權利。

譚耀宗：須回應免越講越遠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認為，有政黨近日對「公民提名」及

「政黨提名」提出法律觀點，袁國強作為律政司司長有需
要適當回應，解釋法律觀點及解釋基本法，以免討論完全
偏離基本法及人大決定，越講越遠。曾參與基本法起草工
作的他又認同袁國強撰文的內容，強調基本法第四十五條
的背景，只有提委會有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提名權，至於其
他具「創意」的想法都和基本法不盡相符。

葉太：在框架下爭取民主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認為，政府即使在政改諮詢方面
採取開放態度，但都會有底線，以免部分人有不切實際
的期望，而政改諮詢至今，政府面對各方壓力，因此要
表態政府與中央採取一致立場。她又指，全國人大法律
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及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在過去
一年都指出，任何削弱或繞過提委會的方案，都不符合
基本法及人大決定，但她相信在有關框架下，仍有爭取
更大民主性及擴大選民基礎的空間。

王國強：根據實際港情討論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主席王國強表示，十分贊同和支持

袁國強的觀點，強調政府於去年發表政改諮詢文件時，
已非常強調在討論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及制定行政長官
普選方案時，均不能離開基本法的有關規定。他指出，
2012年選舉第四任行政長官人選的選舉委員會共1,200
人，並由四個界別人士組成，目前社會各界應在基本法
的框架下根據本港實際情況，對如何組成提委會展開有
商有量的討論，才是對香港負責的表現。

張賽娥：有助重返遊戲規則
全國婦聯特邀委員張賽娥表示，袁國強從法律角度清
晰表態，有助釐清「提名權」和「提名程序」，以及
「提名」與「推薦」是兩碼子的事，相信有助社會重返
政改的遊戲規則，就是要在基本法及人大決定的基礎上

討論。

何俊賢：繞過提委會「行彎路」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說，基本法已經明確訂明，
行政長官選舉由提委會提名，任何建議若繞過提委會權
力已經是「行彎路」：「『三軌制』的規定只會令提委
會變成『橡皮圖章』，而『公民提名』更明顯與基本法
離開太遠。我認為政府應更早明確表態，避免越行越
遠。」

黃家和：不應糾纏免陷內耗
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表示，本港政制改革要成

事，有賴社會各界在基本法及人大決定的法律框架中尋
求共識，既然袁國強已從法律角度釐清「公民提名」不
符合基本法，社會上個別人士就不應糾纏相關爭拗，否
則只會浪費時間，令社會陷入內耗。

各界：討論普選須依據基本法
認同袁國強文章內容 促反對派勿在法律框架外「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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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相關決定訂明本港可於2017年普選
行政長官，但前提是選舉辦法必須以基本法為依據。不過，反對
派竟不斷「斬件演繹」，聲稱「公民提名」及「政黨提名」均屬
「民主程序」，又聲稱提名委員會不符合「廣泛代表性」，曲解
基本法條文，斷章取義。針對本港行政長官普選辦法，基本法第
四十五條及200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均有明確規定，提名
特首候選人的主體是提委會，而非其他組織或個人。

2007年12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定：「根據香港基本
法第四十五條的規定，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實行普選產生的
辦法時，須組成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可參
照香港基本法附件一有關選舉委員會的現行規定組成。提名委員會
須按照民主程序提名產生若干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由香港特別行政
區全體合資格選民普選產生行政長官人選，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喬曉陽：依選委會均衡參與
關於提委會的組成方式，2007年12月，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

副秘書長兼基本法委員會主任的喬曉陽在與本港各界人士座談時
提到：「基本法附件一第一條規定：『行政長官由一個具有廣泛
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根據本法選出，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基
本法第四十五條第二款規定，行政長官『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
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可
見，『廣泛代表性』是選舉委員會和提名委員會組成所必須遵循
的共同原則，兩者是有共性和相通的。」

他進一步指出，「香港回歸以來，選舉委員會已經進行了三次
行政長官選舉，實踐證明，選舉委員會的組成體現了各階層、各
界別的均衡參與，具有廣泛的代表性，是可行的」。

李飛：四界別顯廣泛代表性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去年11月

訪港期間亦明確指出：「從香港基本法的規定及相關法律文件
看，『廣泛代表性』一詞是有確定含義的。」

他指出，「與香港基本法同時通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第三條規
定，香港特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由香港永久性居民組成，必
須具有廣泛代表性，並具體規定推選委員會共400人，由四個界
別、每個界別各佔25%組成。現行香港基本法附件一規定行政長
官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選出，並具體規定選舉委
員會共1,200人，由四個界別、每個界別各300人組成(2010年之
前是800人，四個界別、每個界別各200人)。由此可見，上述規
定提到的『廣泛代表性』體現為推選委員會和選
舉委員會由工商界等四個界別、每個界別同等比
例的成員組成」。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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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太：政府須釐清法律觀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對於律政司
司長袁國強在報章撰文發表有關提名委員會的
看法，領導政改小組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
日表示，政府有需要在適當時候就某些法律條
文或觀點，進行解說和釐清，不等於政府對政
改不採取開放兼聽的態度，並強調政改需考慮
政治、法律及實際操作3個層面。

不等於政府不開放兼聽
林鄭月娥昨日出席一施政報告簡介會後表示，政

府在政改諮詢展開時，已表明會在適當時間對某些
法律條文的理解作出說明。她強調，任何政改方案
需考慮政治、法律及實際操作3個層面，特別是在
法律層面，因涉及基本法和人大有關決定，故社會

認為有某些法律條文或特別觀點需澄清，政府就有
需要解說，強調袁國強的文章是對基本法第四十五
條的法律觀點作釐清，不等於現階段排斥或評論個
別方案，亦不等於政府不採取開放兼聽的態度。
她強調，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說明提委會有提名

功能，任何繞過或削弱提委會的建議，都未必能
滿足到基本法要求，政府會在適當時候就法律條
文的觀點，向公眾分享，相信有助餘下3個月諮
詢期的討論，又歡迎法律界及其他人士提出意見
交流。被問到政改諮詢展開兩個月後，政府便提
出一些法律意見，會否令人覺得會有「篩選」，
她回應時表明不認同此觀點，強調政府處理政改
這個重要課題時，法律基礎是主要考慮因素，政
府有需要解說自己的法律觀點，協助市民討論時
有更好的法律基礎。

譚志源：與以往原則一致
政改小組成員、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

則說，袁國強的文章主要是從政府的角度，分析
基本法第四十五條關於普選的法律考慮，希望往
後討論時有基礎，和政府以往的原則和方向一
致，他亦歡迎法律界作出回應，並重申現階段不
會評論任何具體方案是否可以接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律政司司長袁
國強明確指出，基本法訂明提名委員會有實質提
名權，並無空間或需要以其他概念作推敲，任何
繞過或削弱提委會的方案或被認定不合法。不
過，反對派竟強辭辯稱，袁國強說法是企圖藉法
律語言包裝政治目的，漠視了基本法第四十五條
中有關「民主程序」的定義，又揚言「真普聯」
倡議的「三軌提名方案」並無削弱提委會權力。
「香港2020」發起人、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

生昨日聲言，大家應聚焦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當
中清楚指出提委會需具有廣泛代表性，並透過

「民主程序」普選，「若某候選人得到若干民意
支持，那是否符合『民主程序』？」她又聲言，
「泛民」從無剝奪提委會實質提名權，無論「公
民提名」或政治機構提名均符合基本法，「問題
重心是若候選人得到大部分市民支持，提委會亦
不會斷然拒絕」。

辯稱「三軌」不削提委會權力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則稱，袁國強並無處理核心

概念，「三軌提名方案」是不會削弱提委會權
力。公民黨法律界議員郭榮鏗聲稱，「民主程

序」背後意義旨在讓「民意」得以反映，又指袁
國強「以法律用語包裝政治目的」，存心為普選
「有篩選」鋪路。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指，政府不斷強調政改諮詢

「有商有量」，但袁國強在諮詢期不足兩個月，
就否定「公民」及「政黨提名」的可行性，等同
強化中央不會讓普選特首有競爭的打算，對普選
感到「悲觀」，希望特區政府說服中央放下「心
魔」，容許本港有「真普選」。
「真普聯」召集人鄭宇碩聲言，袁國強的論點

「在法律上站不住腳」，「提委會不應有權操控
提名名單，政府官員更應虛心聆聽市民的意見，
如實向中央反映，不應在諮詢期提出有傾向的方
案，影響公眾的看法」。

反對派屈「法律包裝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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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表示林鄭月娥表示，，政府政府
有需要對某些法律觀點有需要對某些法律觀點
作出澄清和解說作出澄清和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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